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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4：5-8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華琦。感謝主，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我們要繼續來

讀羅馬書第 4 章，今天我們讀第 5-8 節。  

保羅用亞伯拉罕作為因信稱義的例證。保羅特別指出，神稱亞伯拉罕為義的

時候，是在亞伯拉罕相信神，應許他的後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麽多時。從亞

伯拉罕 75 歲進入美地，到那個時候，已經將近十年了。亞伯拉罕的信心因

著神五次的顯現，逐漸的加強，可以真正相信神的應許，神就稱亞伯拉罕為

義。亞伯拉罕並沒有可誇的行為，相反的，反而是在亞伯拉罕跟不上的情形

中，神一再地顯現和說話，才使亞伯拉罕可以相信神的應許。這就帶出保羅

的結論。 

 

第 5 節：「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他的信就算為義。」 

不靠自己的行為，而是單單相信神，他的信就算為義。在這一節，保羅特別

指出，神稱罪人為義。在羅馬書 3：23，我們看到，「世人都犯了罪，虧缺

了神的榮耀。」罪人本來都當滅亡，神卻設立了耶穌基督作為施恩座，人只

要藉著信進入這恩典的範疇，就能夠被神稱義。亞伯拉罕是我們共同的信心

之父，他不靠行為，反而靠信，能夠得著神的稱義，何況我們呢？ 

當保羅提到神稱罪人為義，他就提出另外一個猶太人所敬佩的人物- 大衛王，

作為例證。在聖經中，神稱大衛是個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以色列歷史中最偉



大的王。然而大衛也有黑暗的時候，尤其是當他犯了奸淫和殺人兩樣大罪。

保羅特別引用了大衛犯罪之後向神悔改所做的懺悔詩，來證明罪人可以因信

稱義。 

 

第 6 節：「正如大衛稱那在行為以外蒙神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 

在行為以外蒙神算為義，就是人犯了罪，照著律法，本該滅亡，但是在這行

為之外，也就是在律法之外，還能夠蒙神稱義；大衛稱這樣的人是有福的。

其實大衛是在說他自己，他先和烏利亞的妻子行淫，又用計使忠心的烏利亞

死於敵人的劍下，最後又娶了烏利亞的妻子為妻。 

這件事得罪了神，神就差先知拿單去見大衛。這件事記載在撒母耳記下 12：

1-15 節，拿單見了大衛就先說了一個故事：一個城裡有兩個人，一個是富人，

他有成群的牛和羊；另外一個是窮人，家中只有一隻母羊羔，這隻母羊羔和

他的兒女們一同長大，他待這隻母羊羔如同自己的女兒一般。有一天，這個

富人的家中來了客人，他舍不得宰自己的牛和羊來款待客人，就取了窮人的

母羊羔，宰了並且預備給客人吃。 

大衛聽了之後就勃然大怒，說行這事的人該死，因為他沒有憐恤的心。先知

拿單停留了片刻，然後就手指著大衛說，你就是這人。拿單接著就直接宣告

神的審判，他就對大衛說：「刀劍必不離開你的家，你在暗中所做的事，神

要在日光之下，在以色列人面前報應你。」 

我們來看大衛的反應，這記載在撒母耳記下 12：13 節，「大衛對拿單說：

我得罪耶和華了！拿單說：耶和華已經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於死。」 大衛



犯下了大罪，照著摩西的律法是該死的。但是大衛認罪之後，拿單就傳達神

的旨意說，「耶和華已經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於死。」大衛聽了之後，心

中十分感動，就做了懺悔詩，也就是詩篇 32 篇，這篇詩中他說道，「我閉

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而骨頭枯乾。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沈重；

我的精液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我說：

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犯了罪卻蒙神稱義的人

是有福的，這正是詩篇 32 篇所要表達的意思。 

生在舊約的人或許不明白公義的神，怎麽能夠稱義有罪的人。但是到了新約，

保羅就告訴我們，在神永遠的計劃中，已經設立了耶穌基督作為施恩座，耶

穌基督在十字架上代贖的功效是永遠的。在新約中的外邦聖徒可以藉著信，

被神稱義，而在舊約的猶太人也可以本於信，被神稱義。這一點保羅是十分

確定的。 

在馬太福音第一章，一開始就講到耶穌基督的家譜。第一節就提到耶穌是亞

伯拉罕的後裔，是大衛的子孫。因此，保羅特別提出亞伯拉罕的例子，也提

出大衛的例子來證明因信稱義。還有誰比他們兩個更合適作為本於信、被神

稱義的例證呢？當然，在大衛的例子裡，大衛的罪是蒙神赦免了，他也被神

稱義了。這樣的赦免和稱義是永遠的，對每一個人來說，這也是最重要的。

然而在時間裡，先知拿單也已經預言，刀劍必不離開他的家。拿單的預言果

然都應驗了，也都記載在撒母耳記下的經文中。 

親愛的弟兄姐妹，我們都生在時間裡，很多時候，我們太過於看重在時間中

得著的利益和損失，經常為這些事情哀求神的保守和看顧。我們一定要擴大

我們的眼界，在時間中的事情來來去去，你得著的會再失去，你失去的也可

以再得回，這些都不是那麽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永遠裡，你是否得著神的



赦免，在永遠裡你是否得著神的稱義。當我們做錯、犯罪了，我們得罪了神，

也得罪了人。我們得罪人的部分，公義的神會叫我們在時間裡來償還，但是

我們得罪神的部分，可以藉著耶穌基督的寶血，我們的罪被耶穌的血遮蓋，

並且赦免，我們就被神稱義。大衛很有眼光，他就說，蒙神赦免被神稱義的

人是有福的。 

 

第 7-8 節：「他說：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為有

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這是直接引用詩篇 32：1-2，「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凡心裡沒有詭詐、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大衛自己犯了罪，

卻蒙神赦免他的過犯，神遮蓋了他的罪惡，因此大衛宣告這人是有福的。其

實不止大衛，我們都一樣。或許我們沒有像大衛一樣犯了奸淫和殺人等罪，

但是我們自己省察每天的生活，我們必須承認，做了許多不當做的事，說了

許多不該說的話，我們的生活，在真理的審判下根本站不住腳。 

像詩篇 130：3-4 節所說的，「主─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神如果真的來糾察我們的罪，有誰站

得住腳呢？這件事將來一定會發生。基督再來的時候，每一個聖徒都要在基

督的審判台前，按照我們得救之後的行為，或善或惡受報。因此，我們都要

學會每天省查自己的習慣，當我們閉上眼睛睡覺的時候，我們的良心必須是

乾淨的。自己知道的罪，都要藉著認罪而蒙神赦免，被神稱義。這樣第二天

清早醒來的時候，就能夠在神的恩典中開始新的一天。 



大衛認識這個，所以他說，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我們每天都累

積了大大小小許多的罪，怎麽樣才能夠讓主不算為有罪呢？就是認我們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親愛的弟兄姐妹，在律法之下，我們都被定罪，都要滅亡。但是在恩典的原

則下，人人都可以相信耶穌，並且藉著耶穌的寶血，罪被遮蓋，並且得著赦

免，而被神稱義。在 6-8 節這三節之中，保羅特別提到了三次，「這人是有

福的」。我們實在是有福的一群人，盼望我們都不輕看這偉大的福分。 

我們一同來禱告：親愛的主耶穌，藉著羅馬書，保羅告訴我們，我們的信心

之父，亞伯拉罕不能靠行為稱義，而是因信稱義。以色列歷史中最偉大的王

大衛，犯了罪之後，他向神認罪，罪就被神赦免，他再三地宣告這是有福的

人。亞伯拉罕和大衛的經歷也是我們的經歷。我們承認，在每天的生活中，

我們經常得罪神，也做了許多對不起人的事。主啊，來光照我們，讓我們看

到自己真實的情形。我願意來到施恩的寶座前，一方面承認自己的罪，尋求

神的赦免。另外一方面也藉著在施恩寶座前與神的交通，幫助我們生命能夠

成長，能夠在生活中，除去不好的習慣，勝過那些經常纏累我們的罪。讓我

們這個人能夠越來越聖潔，讓我的生活能夠成為一個好的見證。幫助我身邊

的人來認識你，並且接受你做他們一生的救主。主啊，祝福我每天的生活，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